
慈濟大學體育場館借用收費標準 

              對象 

        

        相關費用 

 

   場地 

照 

明 

設 

備 

第一類 

(註 6) 

第二類 第三類 

室外田徑場 無 免費 

場地費：1200 元 場地費：2000 元 

無戶外照明設備，若晚上借用，須自備。 

室外籃、排、網球場 

各三面 

無 

免費 

場地費：200 元/面 場地費：250 元/面 

有 場地費：250 元/面 場地費：300 元/面 

室內桌球教室 

共 12 桌 

有 

免費 

(註 1) 

場地費：800 元 場地費：1300 元 

第二類及第三類如需空調，每小時 250 元，不足一小時，以

一小時為計。 

大喜館有氧舞蹈教室 有 免費 

場地費：800 元 

(含空調) 

場地費：1200 元 

(含空調) 

大喜館三樓廣場 有 免費 

場地費：800 元 

(含空調) 

場地費：1200 元 

(含空調) 

室內綜合球場 

無 

免費 

(註 1) 

場地費：1500 元 場地費：2000 元 

有 場地費：2000 元 場地費：2500 元 

  

第二類及第三類如需空調，每小時 700 元，不足一小時，以

一小時為計。 



 

以上表列金額以每小時及新台幣為計價單位，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

第一類相關對象 

本校行政、教學、社團單位及慈濟基金會主、協辦之不收費活動。 

參加對象：本校教職員工生或志業體同仁。(註 6) 

第二類相關對象 

本校行政、教學單位或社團主、協辦收費活動。 

慈濟志業體(大愛台、慈濟醫院、技術學院等)主、協辦之活動。 

第三類相關對象 

校外團體辦理之活動。 

參加對象：不限。 

備註 

1 

第一類及第二類如須空調，請於借用時提出申請，則給予八折優待，

若現場提出申請，則依規定收費。 

2 

第二及第三類須支付器材保證金：5000 元/次。(因使用不當，造成場

地或器材損壞，除依損壞維修情形扣除保證金外，如保證金不敷支

付，仍須繳交其不足部份。 

3 重量訓練室不開放借用。 

4 

借用時間若不是在開館時間，一律支付人員加班費用；同時段 2 人加

班，每小時 200 元/1 人，場地使用逾時亦同。 

5 場地佈置與活動彩排視同活動辦理，依收費標準規定收費。 

6 第一類參加對象若有校外人士，均以第二類收費。 

7 

所有場地設施若超過借用時間，以當場地類別對象每小時最高收費標

準加收，逾時半小時內以一小時計，空調費另計。 

8 

收費標準適用校本部大喜館及人社院體育館。(人社院體育館之綜合球

場為 A、B 兩場，收費標準以一場為計)。 



      本單位保留借用申請權利。 

 


